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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37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37 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7

月 7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

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

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

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.2019 年至 2021年，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中未定型收入

和以暂定价格确认收入的金额逐年上升，占营业收入比例大

幅增加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未定型产品确认收

入后的定型进展情况；（2）销售合同是否就定型过程中因修

改设计等原因导致发生额外成本费用的承担进行了约定；（3）

以暂定价格进行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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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定型收入相关成本费用的确认是否谨慎。请保荐人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采取“两头在内，中间在外”的业务模式，规

模化生产主要通过外协完成。根据申报材料，募投项目实施

后，自动化生产或工艺复杂、技术含量高、附加值较高的产

品将以自制为主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生产经营对工序外协

是否存在重大依赖；该业务模式是否对发行人业务完整性、

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募投项目实施后，发行人业

务模式是否将发生重大变化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曾经在报告期外

因行贿受到刑事处罚。报告期内，钱廷欣在刑期届满后五年

内担任发行人董事和采购部经理。关联企业华跃长龙与发行

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存在频繁、大额资金往来。同时，发

行人存在管理层变动频繁、潜在同业竞争、劳务用工不规范

等问题。请发行人说明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实施。请保

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发行人收购常州海登时形成商誉 28,883.27 万元；

报告期内常州海登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，发行人未对该商誉

计提减值准备；2020 年末、2021 年末及 2022 年 3 月末，常

州海登对关联方 Hayden AG.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3,980.40

万元、4,716.46万元和 4,628.26万元。发行人未对其单项计

提坏账准备。常州海登与 Hayden AG.及其实际控制人梁燕生

就上述尚未支付货款事宜达成还款计划并签署了相关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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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未对该项应收账款加大比例计提坏账准

备的合理性，以及其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；（2）常州海登

与 Hayden AG.及其实际控制人梁燕生达成的还款计划及其相

关承诺是否能够有效保障发行人的合法权益。请保荐人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四）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功能性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65.63%、

47.59%、36.38%，持续下降且幅度较大。请发行人结合经审

阅的 2022 年一季度数据和 2022 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情况，说

明功能性产品毛利率是否存在继续下降的风险及应对措施。

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对第一大客户联想集团的销售金

额分别为 26,128.46 万元、33,002.91万元、45,828.31万元，

占比分别为 39.35%、39.70%、46.04%。请发行人说明对联想

集团是否存在重大依赖，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是否构成重大

不利影响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：（1）因报告期内未

定型收入和以暂定价格确认收入占比较大，未来产品定型和

最终价格确定可能对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；（2）工

序外协安排占比较高对发行人自主生产能力和募投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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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四）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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